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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為 2020 年 4 月 20 日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  

 
 
目的  
 
  本文件提供關於《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 ("《行政
指引》")的背景資料，並綜述政制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及前
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就此課題提出的主
要關注事項。  
 
 
背景  
 
《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  
 
2.  政府當局在 2010 年引入《行政指引》，為相關政策局和
部門及公共主管當局提供一般指導，以在有關的主要範疇促進種

族平等和確保公眾有平等機會獲得公共服務，並在制訂、推行和

檢討相關政策及措施時將其納入考慮範圍  。根據《行政指引》，
相關政策局 /部門及公共主管當局已制訂有助促進種族平等，以

及確保公眾有平等機會獲得主要公共服務的措施清單，以提高其

工作的透明度。 1 《行政指引》涵蓋與照顧少數族裔人士特別需
要和協助他們融入社會尤其相關的主要公共服務，即醫療、教

育、職業訓練、就業及主要社區服務。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負責協

調及綜觀政府推行《行政指引》的整體情況，包括監察《行政指

引》的推行、蒐集相關資料和向公眾發布有關資料。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亦負責檢視《行政指引》的推行情況。  
 

                                                 
1 有關清單已上載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網站，並備有 6 種少數族裔語言

的版本 (https://www.cmab.gov.hk/tc/issues/equal_agpre.htm)。 

https://www.cmab.gov.hk/tc/issues/equal_agpr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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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7 年 9 月，政府當局聯同各個政策局/部門，就《行

政指引》的推行情況進行檢討。據政府當局所述，多個政策局 /

部門表示已採取新措施協助少數族裔人士，該等措施載於政府當

局向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 CB(2)723/17-18(01)號文件 ]
第 12(a)至 (e)段。  
 
 
議員進行的商議工作  
 
《行政指引》的成效  
 
4.  政府當局曾在 2009 年 7 月 7 日就《行政指引》擬稿諮詢
事務委員會，並在 2009 年 10 月 19 日及 2009 年 12 月 11 日的事
務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簡介推行《行政指引》的進展。部分委

員質疑《行政指引》在促進種族平等方面的成效，原因是《行政

指引》擬稿只會以自願性質推行，其用字又相當抽象及概括。該

等委員認為，當局應設立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高層次監察機制，

確保政府內部遵守《行政指引》。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足夠資

源，以便政策局/部門推行《行政指引》。  
 
5.  政府當局表示，在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政策委員會之
下，所有相關政策局局長均清楚瞭解有需要推行《行政指引》。

相關政策局 /部門及公共主管當局有責任遵守《行政指引》，即使

在法律上並無規定其必須這樣做。若相關政策局 /部門沒有遵守

《行政指引》，申訴專員獲賦權在《申訴專員條例》 (第 397 章 )
的適用範圍內，調查相關政策局 /部門行政失當的個案。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亦會綜觀政府內部推行《行政指引》的整體情況。政

府當局亦向事務委員會保證，若相關政策局 /部門就 2010-2011
財政年度申請額外撥款，用以推行《種族歧視條例》 (第 602 章 )
及《行政指引》，政府當局會盡力提供所需資源。  
 
6.  小組委員會在 2018 年 1 月 23 日的會議上討論《行政指
引》的推行情況及檢討時，部分委員關注到，採納《行政指引》

與否純屬自願性質，而缺乏適當的投訴及呈報機制和未能妥為監

察遵從指引的情況，令《行政指引》在保障少數族裔人士享有平

等機會獲得公共服務方面的效力有所削弱。他們促請政府當局把

遵從《行政指引》列為強制規定，以及把《行政指引》的適用範

圍擴展至涵蓋所有公共主管當局。政府當局強調，相關公共主管

當局必須遵從《行政指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相關主管當局

會繼續定期檢討《行政指引》，特別是檢討如何改善現有措施及

推出新措施以促進種族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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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組委員會通過一項議案，敦促政府盡早修訂《種族歧
視條例》 (第 602 章 )，彌補《行政指引》的不足，以助促進種族
平等。政府當局就該議案作出的回應載於附錄 I 的附件 I。  
 
《行政指引》的推行情況及過往就《行政指引》進行的檢討  
 
8.  事務委員會在 2015 年 11 月 16 日的會議上，討論香港特
別行政區根據《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提交的第三份

報告擬涵蓋的項目大綱時，部分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密切監察《行

政指引》的推行情況。政府當局表示，《行政指引》的適用範圍

已由 2010 年的 14 個政策局 /部門及公共主管當局，擴展至現時

的 23 個。 2  政府當局對上一次在 2014 年年底檢討《行政指引》
的推行情況，相關政策局/部門的回應顯示，《行政指引》一直運

作暢順。  
 
9.  小組委員會討論《行政指引》的推行情況及檢討時，部
分委員強調，相關主管當局有需要備存服務使用者所屬種族的紀

錄，他們認為這有助評估相關主管當局在其政策範疇內，能在多

大程度上滿足少數族裔人士的需要。他們亦認為相關主管當局有

需要收集少數族裔人士及有關持份者的意見，務求令其服務及

《行政指引》的推行情況日臻完善。小組委員會通過兩項議案，

促請政府成立高層次的少數族裔事務委員會，以及訂立收集資料

指引，促進種族平等。政府當局就該兩項議案作出的回應載於附

錄 I 的附件 II 及附件 III。  
 
10.  小組委員會委員亦關注到，相關主管當局有否按照《行
政指引》的要求，為少數族裔人士安排傳譯服務。委員尤其察悉

並關注到，部分政府部門的傳譯服務使用率偏低。委員要求政府

當局探討可否以中央統籌方式，為各相關主管當局提供傳譯服

務，以更妥善地確保傳譯服務的質素。  
 
11.  政府當局表示，相關主管當局一直按其政策範疇為少數
族裔人士提供切合其實際需要的特定服務，例如傳譯服務。由於

少數族裔人士對傳譯服務的需要不一，視乎其擬獲取的公共服務

而定，相關主管當局會視乎實際情況，採用合適的程序為有需要

的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傳譯服務。不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與相

關主管當局協調，以審視在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傳譯服務方面是

否有改善的空間，並探討可否就傳譯服務制訂劃一的指引和程

                                                 
2 該 23 個相關主管當局為教育局、社會福利署、勞工處、民政事務總署、

僱員再培訓局、職業訓練局、食物及衞生局、衞生署、醫院管理局、建

造業議會、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創新科技署、通訊事務管理局辦

公室、房屋署、香港天文台、香港郵政、法律援助署、香港警務處、懲

教署、香港海關、入境事務處、消防處，以及選舉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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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就此，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已於 2017-2018 年度向平等機會委
員會 ("平機會 ")少數族裔事務組增撥 300 萬元，以便少數族裔事
務組推出一系列促進少數族裔人士平等機會的措施，包括探討可

否為少數族裔語言傳譯員引入資歷認可安排。  
 
12.  2018 年 7 月，政府當局宣布成立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  
的高層次督導委員會，以加強政府支援少數族裔人士的內部協

作，並負責統籌、檢視及監察這方面的工作，以及考慮如何有效

運用 2018-2019 年度財政預算案所預留的 5 億元，加強少數族裔
人士的支援服務。督導委員會的成員包括監督提供與少數族裔人

士有關的主要公共服務的政策局局長及部門首長。  
 
最近就《行政指引》進行的檢討  
 
13.  部分委員一直關注到，政策局/部門及其他公共主管當局

(包括醫院管理局和房屋署 )，並無強制保存其服務使用者的種族
分類數據。他們認為，該等數據對於規劃向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的

服務相當有用。該等委員進一步建議，政府當局應就推行《行政

指引》引入表現指標和投訴處理機制，並應加強就《行政指引》

進行宣傳工作。  
 
14.  因應委員的關注，在 2019 年 12 月 16 日的事務委員會政
策簡報會及會議上，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政府當局現正採

取積極措施，檢討《行政指引》，包括草擬有關提供傳譯服務，

以及收集服務使用者所屬種族的相關數據的指引。政府當局的目

標是在 2019 年年底前完成優化《行政指引》的工作，然後將《行
政指引》應用於所有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服務的政策局 /部門和

相關機構。  
 
 
最新發展  
 
15.  政府當局將於 2020 年 4 月 20 日的下次會議上，向事務
委員會簡介最近經優化的《行政指引》。  
 
 
相關文件  
 
16.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該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0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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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麥麗嫻女士）

麥女士：

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秘書

在 2018 年 1 月 23 日通過的議案 

 閣下 2018 年 1 月 25 日的函件收悉。委員會在 2018 年 1 月 23 日

的會議上就議程“《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的落實情況及檢討”通過的三項

議案，特區政府的回應見 附件 I 至 III。 

政制及内地事務局局長

(  代行) 

2018 年 3 月 9 日 

立法會 CB(2)1019/17-18(01)號文件  
 

 

 

附錄 I 



附件 I 
 

立法會 CB(2)772/17-18(01)號文件 
 
 

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 
在 2018 年 1 月 23 日的會議上 

就議程第 I 項“《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的落實情況及檢討” 
通過的議案 

 
 

本小組委員會敦促政府盡早修訂《種族歧視條例》，把政府職能及職權納入

條例檢討中，彌補《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的不足，以助促進種族平等。 
 
動議人：毛孟靜議員 
 
 
特區政府的回應 
 
  政府致力消除種族歧視和促進少數族裔人士的平等機會。《種族歧

視條例》("《條例》")(第 602 章)在 2009 年 7 月全面實施。該條例的目的是

保障所有人不會基於種族而被歧視、騷擾及中傷。根據《條例》，在僱傭；

教育；貨品、設施、服務及處所的提供；公共團體的選舉和委任等事宜；

與大律師有關的安排；及會社成員等指定範疇的歧視均屬違法。在這些範

疇種族騷擾其他人（即作出不受歡迎的行徑，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理

的人應會預期另一人會因該行徑而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同屬違法。 
 

2.  現時《條例》對政府亦具約束力（條例第 3 條），因此《條例》禁

止政府及其他公共主管當局在《條例》指定的所有範疇，例如僱傭，教育，

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以及處所的處置或管理，作出歧視性的行為及

做法。《條例》第 27 條更特別訂明，特區政府任何部門或特區政府承辦或

屬下的任何業務在提供服務時歧視某人，即屬違法。 
 

3.  香港特區的法律體制一直禁止公共機構，作出種族歧視行為。《香

港人權法案條例》禁止香港特區政府及公共主管當局作出會導致任何形式

歧視的行為，包括基於種族的歧視。現時亦有不同途徑處理對公共主管當

局的投訴，例如申訴専員公署、各政策局及部門內的投訴機制、立法會等。 
 
 
政制及内地事務局 
二零一八年三月 



附件 II 
 

立法會 CB(2)772/17-18(02)號文件 
 
 

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 
在 2018 年 1 月 23 日的會議上 

就議程第 I 項“《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的落實情況及檢討” 
通過的議案 

 
 

雖然香港有《種族歧視條例》及《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但《條例》並

不應用於政府。平等機會委員會要求及早修例，將政府納入法例規管範圍，

但政府卻拒絕此建議。《指引》雖然訂立了卻完全沒有監察，令香港少數族

裔在使用公共服務時（包括教育、房屋、醫療、就業及社福等）受到不平

等對待。本小組委員會促請政府立即進行修例，並成立一高層次少數族裔

事務委員會，從少數族裔的角度監察政府政策、公共服務、法例及資源分

配，確保少數族裔得到平等機會及免於受到歧視。 
 
動議人：張超雄議員 
 
 
特區政府的回應 
 
  政府十分重視支援少數族裔的工作，透過教育、就業、社會參與等

支援服務，確保少數族裔人士享有平等機會，融入香港社會。剛公布的

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政務司司長將成立跨局、跨部門的督導

委員會，負責統籌、檢視及監察推行有關支援工作，加強政府內部協作。

而政府亦會預留五億元，用以加強支援少數族裔。 
 
《種族歧視條例》 
 
2.  政府致力消除種族歧視和促進少數族裔人士的平等機會。《種族歧

視條例》("《條例》")(第 602 章)在 2009 年 7 月全面實施。該條例的目的是

保障所有人不會基於種族而被歧視、騷擾及中傷。根據《條例》，在僱傭；

教育；貨品、設施、服務及處所的提供；公共團體的選舉和委任等事宜；

與大律師有關的安排；及會社成員等指定範疇的歧視均屬違法。在這些範

疇種族騷擾其他人（即作出不受歡迎的行徑，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理

的人應會預期另一人會因該行徑而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同屬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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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時《條例》對政府亦具約束力（條例第 3 條），因此《條例》禁

止政府及其他公共主管當局在《條例》指定的所有範疇，例如僱傭，教育，

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以及處所的處置或管理，作出歧視性的行為及

做法。《條例》第 27 條更特別訂明，特區政府任何部門或特區政府承辦或

屬下的任何業務在提供服務時歧視某人，即屬違法。 
 

4.  香港特區的法律體制一直禁止公共機構，作出種族歧視行為。《香

港人權法案條例》禁止香港特區政府及公共主管當局作出會導致任何形式

歧視的行為，包括基於種族的歧視。現時亦有不同途徑處理對公共主管當

局的投訴，例如申訴専員公署、各政策局及部門內的投訴機制、立法會等。 
 
《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 
 
5.  與此同時，政府繼續保障不同種族人士享有平等權利，並透過教育、

宣傳及實行《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指引》")，提高政府人員對服務

少數族裔人士的敏感度。《指引》是一份行政性質的文件，相關公共主管當

局有責任遵守。現時，各政策局、部門及公共主管當局負責在各自的範疇

內推行《指引》並監察其推行情況。按《指引》的要求，有關主管當局在

其政策及工作範疇擬訂促進種族平等及平等機會使用主要公共服務的措施

清單，並提高這方面工作的透明度。清單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網頁對外

公布，受到立法會及公眾監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有關部門繼續定期檢

討《指引》，特別是檢討如何改善現有服務和推出新服務以促進種族平等。

此外，政府亦會繼續檢討《指引》的涵蓋範圍。 
 
 
 
政制及内地事務局 
二零一八年三月 



附件 III 
 

立法會 CB(2)772/17-18(03)號文件 
 
 

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 
在 2018 年 1 月 23 日的會議上 

就議程第 I 項“《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的落實情況及檢討” 
通過的議案 

 
 

政府經常以"避免種族歧視"為理由，拒絕收集與少數族裔服務使用者的相

關數據。但事實上，不少國家已清楚列明，收集數據反而是積極杜絕種族

歧視的有效手段。本委員會促請政府訂立收集資料指引，確保收集及使用

相關種族資料時，必須以消除歧視或促進種族平等為目的。 
 
動議人：邵家臻議員 
 
 
特區政府的回應 
 
  按照《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指引》"），有關政策局、部門

及公共主管當局（以下統稱為"有關主管當局"）應考慮採取適當的步驟，

以評估政策及措施會否影響種族平等，或推展種族平等機會的公共服務。

這些步驟可包括蒐集有關資料及數據，徵詢相關持份者的意見以及採取其

他的適當措施。此外，為方便公眾作出評估，指引亦鼓勵有關公共主管當

局應考慮在適當時訂立指標及／或目標。 
 
  各政策局、部門及公共主管當局會因應其個別政策考慮和需要而收

集持份者所屬種族的數據和資料，並進行研究。相關的數據和資料搜集是

在自願和保密的基礎上進行，以便政府可制定政策和措施協助少數族裔服

務使用者享有平等機會使用公共服務。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繼續要求有關

主管當局因應其實際運作情況，收集數據和訂立指標，以持續改善對少數

族裔提供的服務。 
 
 
 
政制及内地事務局 
二零一八年三月 



附錄 II 
 

《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9 年 7 月 7 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09 年 10 月 19 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09 年 12 月 11 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5 年 11 月 16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7 年 10 月 16 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少數族裔權益事

宜小組委員會  
2018 年 1 月 23 日  
(議程第 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內務委員會  2018 年 10 月 26 日  
 

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

員會報告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0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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